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一、个人申报材料

  个人申报材料分两类

  第一类：《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员档案》

含以下14种材料：

1、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员档案目录
2、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原件2份）

3、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履约考核登记表（近二年原件各1份）

4、学历、学位证书及专业进修证明（复印件各1份）

5、能力水平测试合格证（原件1份）

6、外语考试合格证或免试审批表（原件1份）

7、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或免试审批表（原件1份）

8、任职资格通知或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9、任职通知或聘书（复印件1份）

10、继续教育证书或武汉市政工人员继续教育登记卡（原件1份）

11、有关获奖及成果证书（复印件各1份）

12、5篇以上代表作品（复印件各1份）

13、破格人员破格评议推荐表（原件2份）

14、附页（身份证复印件1份，近期一寸登记照1张）

要求：  1、复印件一律用16K纸。

2、材料第4、8、9、10、11、12项原件由呈报单位对照复印件审核无误后退还申报人。

3、以上材料按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员档案目录顺序装入《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员档案》（塑料夹）
第二类：《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晋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综合考评一览表》、《综合评价赋分表》

要求：一式15份，用A3纸复印。

以上两类材料填写完毕后装入《评审资料袋》。

二、单位报送材料

《武汉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晋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送审名册》

要求：由呈报单位填写，高、中级分开，一式二份，报送评审资料时一并报高（中）级评委会，同时报电子文件。

三、表格填写要求

  各种表格的填写要求及范例见武汉政工职评网 www.whzzp.com。

